
序号 类别
行政处
罚决定
书文号

行政处
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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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罚
的自然
人姓名
、企业
或者其
他组织
的名称

被处罚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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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代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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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姓

名

主要违
法事实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
据

行政处
罚的履
行方式
和期限

作出行
政处罚
决定的
行政执
法机关
名称和
日期

负责行
政处罚
决定书
公开的
单位

公开时间 备注

1 食品

晋市监处
字
（2021）
11-3号

晋江市池
店镇富茂
蔬菜店销
售不合格
农产品案

晋江市池
店镇富茂
蔬菜店

92350582MA31J4F
543

陈雁津
销售不合
格农产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
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销售
不合格农产品行为免于处
罚；依据《福建省食品安全
条例》第一百零七条第
（三）项规定,我局决定对
当事人未建立食用农产品销
售凭证记录制度行为责令5
日内改正并处罚如下：1、
警告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
20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晋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21年2月20日

2 食品

晋市监处
字
（2021）
11-4号

泉州子超
水产品有
限责任公
司销售不
合格农产
品案

泉州子超
水产品有
限责任公
司

91350582MA2Y700
H9F

杜愿望
销售不合
格农产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
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销售
不合格农产品行为免于处
罚；依据《福建省食品安全
条例》第一百零七条第
（三）项规定,我局决定对
当事人未建立食用农产品销
售凭证记录制度行为责令5
日内改正并处罚如下：1、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
20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晋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21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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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03-04号

关于黄文
祥涉嫌无
证经营餐
饮服务案

黄文祥
无证经营
餐饮服务

依据《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
》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之
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行
为处罚如下：
1、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
的工具（锅1个、煤炉1个、
蒸笼2个、菜刀1把、面粉3
千克）；
2、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500
元；
3、处以罚款人民币2000元
。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
7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晋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21年2月7日

4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03-05号

关于晋江
市磁灶镇
雯莲小吃
店涉嫌未
能在网上
公示证照
信息及量
化分级信
息案

晋江市磁
灶镇雯莲
小吃店

92350582MA33W4K
M89

苏银莲

未能在网
上公示证
照信息及
量化分级
信息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
第一项规定及《网络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我局决
定对当事人行为处罚如下：
一、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公示
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行为：1
、责令其收到处罚决定书7
日内改正；2、处以罚款500
元。
二、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公示
食品安全量化分级信息的行
为：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
7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晋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21年2月7日

5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03-06号

关于晋江
市磁灶镇
兰礼小吃
店涉嫌未
能在网上
公示证照
信息及量
化分级信
息案

晋江市磁
灶镇兰礼
小吃店

92350582MA33RJ1
Q3L

高金兰

未能在网
上公示证
照信息及
量化分级
信息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
第一项规定及《网络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我局决
定对当事人行为处罚如下：
一、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公示
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行为：1
、责令其收到处罚决定书7
日内改正；2、处以罚款500
元。
二、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公示
食品安全量化分级信息的行
为：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
7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晋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21年2月7日



6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03-07号

关于晋江
市食再香
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
涉嫌未按
食品安全
标准标注
食品标签
案

晋江市食
再香食品
有限责任
公司

913505823375097
850

陈丽园

未按食品
安全标准
标注食品
标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
一款第(二）项规定、第一
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第
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十
一）项规定、第一百二十六
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
《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第
九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我局
决定对当事人行为处罚如
下：
一、对未按食品安全标准标
注食品标签的行为，责令改
正并没收违法所得520元、
处以罚款6700元；
二、对当事人生产车间未按
规定组织生产的行为，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
三、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建立
生产台账的行为，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四、对当事人未按要求上传
食品安全追溯信息的行为，
对当事人处以罚款 元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
20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晋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21年2月20日

7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03-12号

关于晋江
市磁灶镇
蔡冬贵奶
茶店涉嫌
未能在网
上公示食
品经营许
可证案

晋江市磁
灶镇蔡冬
贵奶茶店

92350582MA34GHF
F80

王焱森

未能在网
上公示证
照信息及
量化分级
信息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
第一项规定及《网络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我局决
定对当事人行为处罚如下：
一、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公示
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行为：1
、责令其收到处罚决定书7
日内改正；2、处以罚款500
元。
二、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公示
食品安全量化分级信息的行
为：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
26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晋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21年2月26日



8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03-13号

关于晋江
市磁灶镇
梦宇蛋糕
店涉嫌未
能在网上
公示食品
经营许可
证案

晋江市磁
灶镇梦宇
蛋糕店

92350582MA32GBL
H4H

赖梦宇

未能在网
上公示证
照信息及
量化分级
信息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
第一项规定及《网络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我局决
定对当事人行为处罚如下：
一、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公示
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行为：1
、责令其收到处罚决定书7
日内改正；2、处以罚款500
元。
二、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公示
食品安全量化分级信息的行
为：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
26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晋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21年2月26日

9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01
】02-001
号

晋江市毓
英中学涉
嫌使用不
合格餐具
案

晋江市毓
英中

123505824893589
207

王宽购
使用不合
格餐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
第（五）项规定，我局决定
对当事人使用不合格餐具的
行为处罚如下：警告。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
22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晋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21年2月22日

10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06-11号

邱允顿无
证照经营
食品案

邱允顿  邱允顿
无证照经
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
一款之规定,我局决定对当
事人的违法行为处理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100元；
2、没收144包“雪可滋”伴
雪心心相印棉花糖、150包
“雪可滋”胶原蛋白棉花糖
（原味）、150包“雪可滋
”胶原蛋白棉花糖（草莓
味）、150包“雪可滋”和
风啫喱果汁软糖（西瓜片
状）、150包“雪可滋”和
风啫喱果汁软糖（彩Q卷
状）、180包“雪可滋”和
风啫喱果汁软糖（立方形
状）；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
4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4日



11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06-09号

晋江隆珍
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
标签不符
合规定的
食品案

晋江隆珍
食品有限
公司

91350582L406911
01F

晋江隆珍
食品有限
公司

生产标识
不符合规
定的食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
一款之规定，我局决定对当
事人的违法行为处理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300元；
2、没收、销毁内包装袋
2400个；
3、处以罚款5000元。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1月
27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1月27日

12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06-04号

晋江市永
和镇亿品
料理餐饮
店雇佣未
取得有效
的健康证
明人员从
事直接入
口食品工

晋江市永
和镇亿品
料理餐饮
店

92350582MA2Y4AT
K93

晋江市永
和镇亿品
料理餐饮
店

雇佣未取
得有效的
健康证明
人员从事
直接入口
食品工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
一款之规定，我局决定对当
事人的违法行为处理如下：
处以罚款6000元。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1月
15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1月15日

13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05-002
号

晋江罗山
旺台盈食
品商行销
售不符合
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
品案

晋江罗山
旺台盈食
品商行

92350582MA34JXC
818

李枝辉

销售不符
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
食

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
三十六条的规定《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
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处罚
如下：其他。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1月
19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晋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21年1月19日

14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05-003
号

晋江市萌
果铺子食
品有限公
司销售不
合格食品
案

晋江市萌
果铺子食
品有限公
司

91350582MA31TYG
M6C

何瑞标
销售不合
格食品

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
三十六条的规定《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
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处罚
如下：其他。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1月
18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晋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21年1月18日

15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05-004
号

晋江市罗
山鼎牛餐
饮店涉售
不合格食
品案

晋江市罗
山鼎牛餐
饮店

92350582MA3188Y
3X3

陈国平
销售不合
格食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
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本
局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罚款，2、没收违法所得
。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1月
21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晋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21年1月21日



16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05-033
号

晋江市罗
山美旺海
鲜超市未
履行进货
查验记录
制度及销
售不符合
食品安全

晋江市罗
山美旺海
鲜超市

92350582MA316H2
W7B

黄田水

未履行进
货查验记
录制度及
销售不符
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
食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
一款、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
款第（三）项的规定,本局
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1
、警告，2、没收违法所得
。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
4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晋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21年2月4日

17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05-036
号

晋江罗山
顺隆食品
商行销售
外包装标
有已失效
外观专利
号食品案

晋江罗山
顺隆食品
商行

92350582MA2Y13K
H1N

陈争取

销售外包
装标有已
失效外观
专利号食
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
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本局决
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没收
违法所得。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
3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晋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21年2月3日

18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05-039
号

泉州少年
家食品有
限责任公
司销售不
合格食品
案

泉州少年
家食品有
限责任公
司

91350582MA346F1
062

陈昌洲
销售不合
格食品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
四条第二款,本局决定对当
事人处罚如下：1、罚款，2
、没收违法所得。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
3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晋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21年2月3日

19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05-040
号

关于福建
省双龙食
品有限责
任公司涉
嫌生产销
售标签不
符合规定
食品案

福建省双
龙食品有
限责任公
司

91350582L009750
89P

柯丽增

生产销售
标签不符
合规定食
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
一款第（二）项,本局决定
对当事人处罚如下：1、罚
款，2、没收违法所得。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1月
11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晋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21年1月11日

20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16-029
号

关于晋江
市梅岭黑
土地东北
菜饺子馆
未按规定
在网上平
台公示食
品经营许

晋江市梅
岭黑土地
东北菜饺
子馆

92350582MA315YA
82T

  陈旭红

未按规定
在网上平
台公示食
品经营许
可证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
第（一）项规定，我局决定
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在网上平
台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处罚
如下：1、责令七日内改正
违法行为；2、罚款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02
月02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晋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21年02月02
日



21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16-030
号

关于晋江
市梅岭渝
友记小吃
店未按规
定在网上
平台公示
食品经营
许可证案

晋江市梅
岭渝友记
小吃店

92350582MA33W71
PXU

  龚琦桃

未按规定
在网上平
台公示食
品经营许
可证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
第（一）项规定，我局决定
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在网上平
台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处罚
如下：1、责令七日内改正
违法行为；2、罚款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02
月02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晋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21年02月02
日

22 药品

晋市监处
字
[2021]13-
009号

关于晋江
市内坑镇
霞美村第
一卫生所
涉嫌对购
进的药品
未进行完
整的签名

晋江市内
坑镇霞美
村第一卫
生所

泉（晋）卫医证
字第06-035号

钟景贤

对购进的
药品未进
行完整的
签名核查
验收

依据《福建省药品和医疗器
械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三
十八条第（一）项、第
（三）项,我局决定对当事
人购进的药品未进行完整的
签名核查验收的行为处罚如
下：1、警告；

自动履
行，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
9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44236

23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04-21号

晋江市陈
埭镇鸿如
小吃店未
按要求在
网络订餐
平台上进
行信息公
示案

晋江市陈
埭镇鸿如
小吃店

92350582MA2YFFW
599

戴桂如

未按要求
在网络订
餐平台上
进行信息
公示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
及《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的规定，建议责令当事人改
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行
政处罚如下：
处以罚款叁佰元（300元）
。

自动履行
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
4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4日

24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04-27号

泉州市顺
吉餐饮管
理有限公
司采购食
品原料未
尽到进货
查验

泉州市顺
吉餐饮管
理有限公
司

91350582MA32FAT
40X

唐晓琼

采购食品
原料未尽
到进货查
验

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
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本
局决定责令当事人自行政处
罚作出之日起7日内改正上
述违法行为，并作出行政处
罚如下：警告

自动履行
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
20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20日

25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04-13号

晋江市陈
埭镇花厅
口小学抽
检不合格
餐具案

晋江市陈
埭镇花厅
口小学

张小红
抽检不合
格餐具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
一款的规定，对当事人的违
法行为，本局决定如下：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

自动履行
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
1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1日



26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04-39号

晋江市陈
埭镇邓记
餐饮店未
按要求在
网络订餐
平台上进
行信息公
示案

晋江市陈
埭镇邓记
餐饮店

92350582MA2XTRL
22X

邓春林

未按要求
在网络订
餐平台上
进行信息
公示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
及《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的规定，建议责令当事人改
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行
政处罚如下：
处以罚款叁佰元（300元）
。

自动履行
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
24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24日

27 食品
晋市监处
字〔2021
〕04-40号

晋江市陈
埭镇梵轩
餐饮店未
按要求在
网络订餐
平台上进
行信息公
示案

晋江市陈
埭镇梵轩
餐饮店

92350582MA34GCC
P70

曾国豪

未按要求
在网络订
餐平台上
进行信息
公示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
及《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的规定，建议责令当事人改
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行
政处罚如下：
处以罚款叁佰元（300元）
。

自动履行
15天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
24日

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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